
传道书 5:4-7 

就我们当如何与神交流的主题，所罗门继续给出他的建议，警告我们不合宜起
誓的危险，并给出一个有力的备案：兑现你的誓言。 

第 4 节劝诫我们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。在神面前做出有效许愿时，兑现必

须不能迟延。因为许愿完全是自愿的，不许愿强过许愿不还。神遵行祂的应

许。所罗门非常实践地劝诫我们，偿还所许的愿，要跟随神的榜样，按照所说

的话去做。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是神喜悦我们的行为。但是祂不喜悦愚昧

人，因为愚昧人承诺神一些事情，却并没有按自己所承诺的去做。 

这与前面的经文相似，那里的教导反对我们来到神面前是把祂当作魔术神妖，

寻找合适的话来让祂完成我们的目标。这样我们许愿，很可能也是让神为我们

做事 (像有人说 “如果你将我从这绝望的境遇救出，我就不再质疑你了” )，之后
对所许的愿摇摆不定，说 “我们错许了”。 

在偿还所许的愿中译为偿还一词的是 “shalam”，这是希伯来文传统理解上的和
平/平安一词。在此，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带来的是冲突、张力。当承诺偿还

时，冲突就解决，带来的就是平安。所罗门向我们显示了打破与神相交之平安

的两种方式。第一，我们在履行许愿或承诺上迟延。如果我们迟延偿还，也打

破了平安的相交。只承诺你能做和愿意去做的事，你有意去履行的事情。计算

一下花费，不要让承诺超过你能赎回的范围。或许我们迟延履行许愿的原因是

我们以交易的方式看待神。现在我们已经拥有想要的了，就认为我们已经有了

谈判势力，就可以不兑现所承诺的一切。 

我们伤害 shalam 平安相交的第二种方式是在那可以追责的祭司 (原文作 “使
者” ) 面前说是错许了。我们被指示说不要以无知为理由，说我的许愿错许了是
毫无逻辑可言的。如果我们已经承诺委身，事后改变主意是不可接受的。神期

待我们信守承诺，祂知道内心的想法和意图，因此以为我们可以欺骗祂就是愚

昧的表现 (希伯来书 4:12)。 

或许所罗门想的是主持平安祭许愿的祭司。他可能行使使者的责任，见证誓

言，为人类所奉献给神的行为建立责任。利未记并没有 “除愿” 的流程，这就支
持了所罗门的教导：在神面前要谨慎许愿。译为错许的词在利未记中用于误犯

的罪，就是以色列人无意中犯下的罪。之后，当他意识到他犯下了错误，就要

献洁净的祭物。 



所罗门的教导可以应用于那些试图借助利未记所提供的这一误犯，来救自己脱

离许愿约束的人。这就允许他们用低廉的祭物来取代那代价更高或更难之承诺

的后续责任，这也可能是救自己脱离最初誓言的责任，但仍然坚持顺服之假象

的一种方式。这是愚昧敬拜的另一体现，貌似神是可以被欺骗的。显然，以这

种方式对待神会产生负面影响。 

或许所罗门已经从他父亲大卫那里学习到，神对信守承诺有多么地在乎。大卫

作王期间，神在以色列行了三年的饥荒。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“这
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，杀死基遍人” (撒母耳记下 21:1)。四百年前约书

亚立约要保护基遍人 (约书亚记 9 章)，扫罗毁约，神在此追究以色列的责任。

神在我们当信守对他人承诺的事上是认真的。所罗门将这一原则延伸至我们当

信守对神的承诺。 

所罗门以问题/答案的方式对这一段来到神前的经文作了总结。为何使神因你的

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本段提及唯一的声音是那使人犯罪的话，说在

神的使者面前说所许的愿是错许了。我们依然在迟延偿还许愿，或者尝试藉着

说错许了来解脱自己不还愿的语境中。神会因违反诚信而败坏这人手所做的。

译为发怒一词的字根是 “kacaf/qatsaph”，字面意思是 “愤怒中爆发”。 

阻止这事的方式是确保在你向神许愿时，偿还不可迟延。敬畏神是合宜之举，

正如我们之前在传道书中所看到的一样，神是万事的审判者。每一个举动都会

有相对的后果。敬畏神会引导人偿还所许的愿，并不去找借口。言语和梦引向

的是虚幻，具有建设性的行为是采取与既定意图一致的行为：许愿，还愿。 

将神视为有能力的仆人所带来的风险是使神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。这可能会

涉及几种可能性。新约罗马书说道，神的怒气倾倒在那些不顺从的人身上。其

中一种方式是透过神赐权于刑罚恶行的政府官员 (罗马书 13:4)，政府当然有能

力毁灭你手所做的。 

神倾倒怒气的另一种方式是任凭我们放纵肉身，以至到了奴役成瘾的地步，并

有堕落下贱的思想 (罗马书 1:24-28)。这是神对我们怒气的审判，任凭我们屈从

自己的欲望，即将我们想要的给我们。这种渐进性的堕落也会引向败坏你手所

做的。这也可以应用于我们在世上的行为，在审判之日，如草木禾秸，会被烧

毁 (哥林多前书 3:11-15)。 

所罗门给出了应用说：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。这是向神许愿说要做某件

并不是自己真正有意要做之事的直接性应用，只是多梦和多言。正如梦不是真

实的，这个誓言也不是真实的；它是空谈、多言，而非付诸于行动的计划。在



本段经文中，梦和虚幻言语的使用可以支持 3 节中的 “解梦”，即某人做梦时所
发生的事情 (与神指示的梦相反)。意图不是要完成这件事。如果我们敬畏神，

就需要将意图转为行动。 

传道书 5:4-7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

应当偿还。5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6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

司面前说是错许了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7多梦和多

言，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 

 


